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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沧政复〔2023〕129号

关于同意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
租赁住房（永和口岸）建设项目“3.30”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有关事项

的批复

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永和口岸）建设项目“3.30”一

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你调查组《关于给予审定〈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

性租赁住房（永和口岸）建设项目“3.3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

报告〉的请示》（沧应急发〔2023〕15 号）收悉。经县人民政

府研究，现批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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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调查符合《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有关规定，事故调查组的

组成合法，事故调查报告有效。

二、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事故类别的确定和

事故性质的认定。

三、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

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对事故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由

县应急管理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四、同意《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五、有关单位和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认真

落实事故防范措施，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

附件：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永和口

岸）建设项目“3.3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 6月 3日

抄送：县纪委县监委、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

公室，县公安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县应急管理局、县总工会、勐董镇人民政府。

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6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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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
（永和口岸）建设项目“3.30”一般机械

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永和口岸）

建设项目“3.3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3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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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3月 30日 17时 58分许，由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承建的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永和口

岸）建设项目发生一起边坡支护锚索钻机机械伤害事故，导致 1

名作业人员死亡，经济损失 135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493号）的有关规定，经县人民政府

批准，2023年 4月 1日成立了由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

长张仕伟同志任组长，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李张空同志任副组长，县

公安局、县总工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住建局、县应急

管理局、勐董镇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沧源自治县教育及

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永和口岸）建设项目“3.30”一般机械

伤害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县纪委监委全程参与事故调查。事故调

查严格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

不放过”的原则对事故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详细的勘查了事故现

场，询问了事故相关人员，查验和调取了相关证据资料，对事故

单位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对所有人证、物

证资料进行了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及原因，认定了事故

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及防

范措施。

事故调查认定，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

（永和口岸）建设项目“3.30”机械伤害事故是 1起企业履行安全生

产职责不到位、作业人员违规作业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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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总概况。该项目建设的目的是为解决部分人才、本县新就

业教育及卫生系统青年职工及其他常住人口的阶段性居住问题，

促进城镇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形象。⑴项目申请。2021年 2月 5

日，沧源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给沧源自治县发展和改革

局《关于临沧市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沧建发〔2021〕12号）；同日，

沧源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印发《关于临沧市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

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沧发

改复〔2021〕7号）。批复内容：本项目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 532

套，主要包括勐董镇砖瓦厂片区 132套、永和口岸 300套、岩帅

中学 40 套、岩帅幼儿园 60 套，建筑面积 43452.77 平方米，项

目总投资 19031.44万元，建设年限 2021年 4月—2024年 4月。

⑵项目变更。2023 年 2月 10日，沧源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向沧源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提交《关于请求变更临沧市沧源自治

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请示》（沧建发〔2023〕17 号）；同日，沧源自治县发展和改

革局印发《关于同意变更临沧市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

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沧发改复〔2021〕

7号）。批复内容：项目总投资变更为 23657.02万元，建设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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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2025 年 8月，其他事项不作调整。⑶实施主体认

定。2022 年 10 月 10 日，沧源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沧源

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临沧市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

统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合同（合同编号：

GYZJ2022001)，合同条款明确沧源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

合法建设单位，全权负责临沧市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

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的建设和管理职责。⑷招标机构认定。2022

年 6月 13日，沧源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临沧贤亚工程有

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合同》，双方就临沧市沧源自治

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的招标代理事项协

商一致，确定临沧贤亚工程有限公司为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

2.事故区域项目概况。该工程名称为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

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永和口岸）。建设地点在沧源自

治县勐董镇永和口岸国门新村附近，紧邻中缅边境，项目用地与

耿沧二级路相临，距离沧源县主城区 15公里，西北、西南临耿

沧二级路，东北临国门新村。项目总用地 21172.20平方，约 31.76

亩，总建筑面积 26291.45平方。⑴前期征地工作。2022年 8月

15日，沧源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函至勐董镇人民政府《关

于协调征收沧源县永和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用地的函》

（沧建〔2022〕90 号）。函文内容：全县 532 套保障性租赁住

房任务，其中 300套布局在永和园区，拟使用土地面积 2.137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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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权属为永和社区第四村民小组。⑵招

投标情况。2022 年 10 月 12 日，沧源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和临沧贤亚工程有限公司以采购人及招标代表机构名义发

出中标通知书，确定监理服务单位为云南展旭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2022 年 10 月 21 日，沧源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云南

展旭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招标人及招标代理名义发出中标通知

书（编号为 20221021560A)，确定施工总承包单位为云南交联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3.项目立项及批准情况。⑴2021年 2月 5日，沧源自治县发

展和改革局印发《关于临沧市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沧发改复〔2021〕

7号）。⑵2022 年 8月 15 日，沧源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

函《关于协调征收沧源县永和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用地

的函》(沧建印发〔2022〕90号)至勐董镇人民政府，内容为计划

在永和园区实施建设 300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拟使用土地面积

2.137公顷（全部为林地），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权属为永和

社区居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⑶2022年 11月 21日、11月 24

日，沧源自治县自然资源局为该项目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53092702200007）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

第沧源县 202200126号）。2022年 12月 1日，沧源自治县自然

资源局印发《沧源佤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临沧市沧源自治县

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用地审查意见》（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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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函〔2022〕143号）。⑷2022 年 12 月 1日，沧源佤族自治

县自然资源局批复《关于临沧市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

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用地审查意见》（沧自然资函〔2022〕143

号）。项目用地涉及 4个地块，其中：砖瓦厂片区面积 39.0326

亩（城乡建设用地 39.0326亩）；永和面积 32.0268亩（林地 32.0268

亩）；岩帅幼儿园旁面积 6.993亩（园地 6.993亩）；岩帅中学

面积 3.1793亩（城乡建设用地 3.1793亩）。⑸2023年 2月 2日，

沧源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该项目颁发《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编号 530927202302020101）。

（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情况

1.施工总承包单位（事故单位）：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分别持有昆明市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1、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2、云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3。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2MA6K86PX56；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江志平；注册资本：伍仟贰佰万元整；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10 日；营业期限：

2016 年 11 月 10 日至长期；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小康大道东侧德润春城花园.朗悦湾小区 5

号楼 26 层 2606 室；登记日期：2018 年 10 月 30 日；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市政道路工程建

筑；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公路工程建设；铁路工程建设；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水源及供水

设施工程建设；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港口及航运设施工程建设；节能工程、环保工程、

生态保护工程、园林绿化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游乐设施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水利发电工

程、钢结构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工程的施工；电气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体育场地设施安

装；公共建筑装饰和装修；住宅装饰和装修；建筑幕墙装饰和装修；建筑机械设备的租赁；施工

劳务。

2 编号：（云）JZ 安许证字〔2017〕000384；主要负责人：江志平；单位地址：云南省昆明

市五华区小康大道东侧德润春城花园.朗悦湾小区 5号楼 26 层 2606 室；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21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发证时间：2021 年 10

月 14 日。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2MA6K86PX56;详细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小康大道东侧德

润春城花园.朗悦湾小区 5 号楼 26 层 2606 室；注册资金：5200 万元；证书编号：D25354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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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20 日，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江志平与时任沧源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罗福伟签订临沧市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

住房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签约合同价为 9759.39

万元，合同承包范围为本工程范围内的前期工作、勘察、设计、

施工、采购所包含的全部工程内容，计划开始现场施工日期和竣

工日期为 2022年 10月 30日至 2023年 10月 30日，双方在合同

中明确了承包人、设计方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

工程的设计、采购和施工等工作，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

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

修责任。2022 年 10 月 30 日，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江志平授权谢建担任临沧市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

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永和口岸）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项

目负责人，代表公司全权负责该项目的组织实施。

2.建设单位：沧源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

沧源佤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4、房地产开发

资质证书5。

法定代表人：江志平；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有效期：2025 年 05 月 13 日；发证日期：2022

年 06 月 14 日。

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927MABN42T0XY；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罗福伟；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万元整；成立日期：2022 年 06 月 01 日；营业期限：2022 年 06 月 01 日至

2052 年 05 月 31 日；住所：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董镇广场路 97 号综合办公楼二楼 203

室。经营范围：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建筑劳务分包；房地产开发

经营。

5 证书编号：云建房证开字（2022）1824 号；住所：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董镇广

场路 97 号综合办公楼二楼 203 室。法定代表人：罗福伟；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资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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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源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按照《公司法》规定，由沧源佤族自治县城乡建设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和沧源佤族自治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

建，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万元（城乡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2000 万元;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500 万元）。主要负责“十

四五”期间沧源县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融资、建设及运营工作。

公司建立企业法人治理机构，设总经理 1人，由董事长兼任。公

司共有干部职工 4 人。2022 年 10 月 10 日，沧源佤族自治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沧源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临沧

市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实施主

体合同》，明确了沧源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该项目建

设单位的合法性。

3.监理单位：云南展旭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昆明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6、工程监理资质证书7。2022 年

10月 14日，云南展旭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被委托人名义与沧源

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2022

级：二级；证书有效期至 2025 年 10 月 20 日。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557795656T；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周荣先；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成立日期：2010 年 08 月 02 日；营业期限：2010

年 08 月 02 日至长期；住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济开发区第三城映象欣城

C3 幢 7 层 704 号-711 号；经营范围：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公路工程监理；建设工

程监理；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557795656T；成立时间：2010 年 08 月 02 日；有效日期：2023

年 05 月 08 日；法定代表人：周荣先；注册资本：1000 万元；证书编号：E253102911；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业务范围：房屋建筑工程专业资质乙级、电力工程专业资

质乙级、铁路工程专业资质乙级、航天航空工程专业资质乙级、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资质乙级、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资质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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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 15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荣先授权陶根民担任总监代表，

全权负责该项目的监理指导服务。

4.劳务分包单位：云南庆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昆

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8、昆明市住房和建设局核

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9、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

片区规划建设局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10。

2023 年 3 月 1 日，云南庆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唐勇与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江志平签订合同

编号为 jljz(2023)内合-沧源-字第（011呈）号锚索、锚杆、喷锚、

锚垫梁板等工程施工劳务合同。2023年 2月 20日，唐勇授权郭

太勇为云南庆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派驻施工现场负责人。

（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获得该工程建

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00MA7DKQ9E3H;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

定代表人：唐勇；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成立日期：2021 年 12 月 17 日；营业期限：2021 年

12 月 17 日至长期；住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洛羊街道办小新册社区

小梨园路金山小区二期 20 幢 6 层 602 号。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水利工

程质量检测；建设工程监理；水运工程监理；公路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文物保护工程

监理；文物保护工程设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筑智能化系统设

计；电气安装服务；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劳务分包；施

工专业作业。

9 详细地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洛羊街道办小新册社区小梨园路

金山小区二期 20 幢 6 层 602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00MA7DKQ9E3H;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整；证书编号：D353619219;法定代表人：唐勇;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有效期：2026 年 12 月 27 日；资质类别及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10 编号：（云）JZ 安许证字〔2022〕000993；主要负责人：唐勇；单位地址：中国（云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洛羊街道办小新册社区小梨园路金山小区二期 20 幢 6 层 602 号；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22 年 04 月 15

日至 2025 年 0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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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权后，成立了项目部，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配备 2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并结合项目实际组织制定了各项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 3月 30日，由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

云南庆杰劳务有限公司实行劳务分包的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

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永和口岸）正在紧张组织施工（其

中：边坡支护作业为当日施工的一项内容）。17时 50分许，云

南庆杰劳务有限公司公司锚索钻孔工人陈朝军和工友段万争在

建设工地朝东方向一处扣件式钢管搭建高度为 5.48 米的操作平

台上实施边坡支护锚索钻孔作业，俩人分工协作，陈朝军负责钻

机打孔操作，段万争负责钻机启停开关操控、更换钻杆等辅助性

工作。17 时 54 分许，段万争离开施工现场到 50 米左右处取备

用钻杆，17时 58分许，陈朝军身上栓挂的安全绳被正在运转的

气动潜孔钻机缠绕倒地受伤，后被工人发现后在送往医院救治途

中死亡。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位置位于建设区域东面一边坡支护施工项目由扣件式

钢管搭建的脚手架工作平台上。现场见：1.摆放一台机身自带电

机装置长度为 2.25 米的小型钻孔机（呈停用状态），电机上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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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产品参数注释（标明：设备为浙江创天电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等级为 3级 GB18813-2012；型

号为 TYPE-YE2-132S-4；编号为 NO0352；功率为 5.5KW;电压

为 380V；绝缘等级为 F;重量为 68kg；防护等级为 IP;出厂日期

为 2012.06.20）。2.钻孔机带有钻头，钻头部分置塞于孔洞中，

外露部分为 78cm,外露部分缠绕着断截的背带式安全绳及破碎涤

质面料，旁边不规则的摆放着长度为 105cm 钻杆 2 个、长度为

110cm钻头 1个、铁质扳手 1个。3.钻孔机朝南方向 1.72米处脚

手板平台、边坡墙面、脚手架钢管上均有褐色血渍浸染过的痕迹，

钻孔机配置独立启停开关及空气输送等构件，启停开关与钻孔机

1.55米距离。4.现场边坡高 8.7米，事故位置（工作平台）铺设

脚手板，宽 2.6 米，长 5.94 米，工作平台与地面垂直距离 5.48

米。5.现场周边多处悬挂和粘贴着当心碰头、当心机械伤人、当

心坠落等安全警示标识标牌。6.事故发生在黄昏时分，天气晴。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

标准》（GB/6721-1986）计算法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死亡人员基本情况：死者陈朝军，男，汉族，现年 24岁，

事发前为云南庆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锚索钻孔工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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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规定的通知》（安监总政法

〔2013〕115 号）等规定，经事故调查组评估认定，此次事故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135万元（壹佰叁拾伍万元整）。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18 时 4 分，现场工人吴道贵打电话给陈国金（死者叔叔）

告知事故情况；18 时 6 分，陈国金打电话向郭太勇（劳务公司

现场负责人）报告事故情况，郭太勇（当时在项目部）接事故报

告后两人相约急速赶往事故现场查看情况及参与救援；18时 24

分、18 时 32 分，郭太勇拨打 110、120 报警求救电话，同时使

用一辆长城 HFSUV（车牌号云 A485VX）汽车载着伤者驶往县

人民医院，半道遇到 120急救车辆，经 120急救医生确认，伤者

已无生命体征；18时 10分，谢建（项目部经理）接到张树云（技

术负责人）事故报告；19时 29分，谢建电话向赵行商（沧源县

晟乾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管领导）报告事故情况。

110 接警及处置情况：18 时 24 分，110 指挥中心接警后，

立刻指示勐董镇永和警务室前往事故现场了解情况及开展处置

工作。18时 30分，勐董镇永和警务室民警到达事故现场并按程

序开展事故现场勘验、取证、问讯调查等工作。勐董镇永和社区

武装干事鲍龙也一同参与。

沧源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单位）：19时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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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赵行商（公司监管领导）接谢建电话后于 19时 35分打电话

向陶根民（驻地总监代表）核实情况；19时 40分、19时 42分，

分别向江志平（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和赵云（沧源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通报事故情况。20时 10分许，赵

行商、谢建、赵云 3人到达事故现场。

勐董镇人民政府：18时 53分，赵佳俊（镇政法副书记）接

到鲍龙（永和社区武装干事）事故报告后随即打电话给钟明军（镇

政府安全员），指派钟明军到现场进一步了解情况；19时 2分，

钟明军打电话向李继云（镇党委书记）报告事故情况，李继云立

即安排王晓江（副镇长、武装部长）和钟明军一起赶往现场了解

情况有参与事故处置等工作；19时 20分，李继云打电话向李荣

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报告事故情况，同时编辑事故短

信发给李张空（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县住建局：19时 20分，李荣军接李继云电话后，立刻打电

话向李张空（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报告事故情况，同时率赵欢欢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迅速赶往事故现场了解事故情

况、开展事后处置等工作，20 时 5 分，李荣军等人到达事故现

场。

县应急管理局：19时 34分，李张空接李继云和李荣军相继

上报的事故信息；19 时 47 分、19 时 49 分、19 时 50 分打电话

分别向张仕伟常务副县长、戈正旗县长、唐兴平书记报告事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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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几位领导对事故处置及善后工作分别作出了重要指示。随后，

李张空带领局相关股室人员迅速赶往事故现场开展前期事故调

查及处置工作。当日晚，按照事故信息上报相关规定，完成信息

逐级上报及网络系统直报等工作。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险情发生后，正在地面（12 米距离左右）进行钢筋捆扎作

业的吴道贵（钢筋工）等工人听到边坡支护脚手架操作平台位置

传来异样响声后，相约跑过去查看情况，众人攀爬上脚手架操作

平台后看到陈朝军仰躺在钻机上，身上系挂的安全带与正运转的

潜孔钻机钻杆缠绕在一起，伤者口腔、鼻孔、耳朵、颈部部位多

处渗血，现场救援人员赶紧摁下钻机启停开关并迅速解开缠绕在

钻杆上的安全带，在附近找来几块层板在现场铺成一条长 12米

的简易施救通道，合力把伤者从脚手架操作平台抬移到旁边的施

工便道上。郭太勇（劳务公司现场负责人）18时 18分许赶到现

场后用一辆长城 HFSUV（车牌号云 A485VX）汽车载着伤者驶

往县人民医院进行急救。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8时 32分，沧源县人民医院 120接到医疗求救电话，紧急

安排急诊坐班医务人员迅速赶往事发地点，半道遇到郭太勇等

人，经 120急救医生当场确认，伤者已无生命体征。

22时 10分许，住建行业分管领导赵冬春副县长赶到事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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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组织和指导事故的处置、善后及下步安全防范等工作。通过

组织项目总承包方、劳务分包单位及死者家属三方共同协商，达

成赔偿意向，双方签订完成赔偿协议。死者遗体于 4月 3日下午

在沧源自治县殡仪馆进行火化，当日 16:30许，家属离开沧源。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县人民政府第一时间启动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县政府行业分

管领导亲临事故现场坐阵指挥，各部门主要领导亲自挂帅，职责

明确，反应迅速，密切配合，规范有序，最大限度整合救援救治

资源。由于事故处置及善后工作处理得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

升级，杜绝了群体上访、群情激愤、网络舆情负面影响蔓延等情

况发生。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陈朝军（死者）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及

操作规程，未按高空作业要求正确使用安全绳，不严格执行锚索

钻机双人双岗操作制度，在同伴暂时起身离开后仍独自进行锚索

钻孔作业，导致身上系挂的安全绳被高速运转的钻杆缠绕，颈部

严重受伤后死亡。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根据沧源自治县公安

局出具的沧公（司）鉴（尸）字〔2023〕031号）死亡原因鉴定：死

者损伤符合事故中死者颈部受到暴力作用致断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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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通过现场勘验勘查及个别访问，

可以排出死者事发前因身体基础性疾病、酒后操作、设备设施缺

陷等因素造成事故的其他因素。

（四）间接原因分析。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总

承包单位）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一是主要负责人未按

照新修订《安全生产法》要求，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责任制并制

定相应机制加强对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未组织制定本单

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建立并落实项目建设区域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组织或参与督

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二是企业未严格按照《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 88号令）要求，规

范编制本单位事故应急预案并开展实战演练。三是安全管理机构

和安全管理员履职不力，组织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

（陈朝军未接受岗前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组织开展建设项目

区域危险辨识和评估不认真，排查本单位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不彻

底。四是安全负责人（唐良平）安全管理证书逾期未检。五是企

业未按照《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要求，从

事高空作业人员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

业操作证方可上岗作业，属无证操作行为。六是YQ100E型潜孔钻

机(事故设备)无出厂合格证和使用说明及维护、保养、检测记录。

七是企业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及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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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参建单位。1.沧源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一是对该工程项目实施综合管理，牵头项目前期

报批报审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定期组织工程

项目施工总承包方、监理方参建单位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二

是适时召开安全形势分析研判和事故案例警示通报。以案为鉴，

对安全生产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及对年后复工复厂安全工作作

了周密的安排部署，对施工准入条件作了强调和要求。三是按照

安全管理规定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多次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施

工的督导指导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并形成阶段性专项工作报告。

在此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2.云南展旭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

单位）：一是认真履行监理服务职责，结合项目实际认真制定监

理实施细则和安全监理规划，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和治理工作。2022年 12月 9日，在履行巡查监理服务工作时

发现施工单位在组织高空作业过程中未按要求搭设高空作业防

护措施等安全隐患，当日下达给施工单位监理通知，对施工方处

以 10000元的处罚，对发现的隐患和风险不回避不袒护，切实履

行好监理职责。二是认真如实填写监理日志和月报；三是定期召

开监理安全协调例会，对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及安全工作作了全

面的分析研判和部署安排，切实发挥“三控两管一协调”监理职能

作用；四是认真组织开展监理旁站记录及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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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传导工作压力。五是事故发生前，旁站监理缺位，未对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实施采取全过程旁站。在此次事故中承担次要

责任。3.云南庆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分包单位）：未认真

组织班组班前技术交底工作及严格执法施工过程中的“三检制”。

但鉴于该劳务承包公司在与施工总承包单位（云南交联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在工程施工劳务合同中约定的甲方（云南交联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对劳务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安全技术交底工作负

总责的基本事实，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号）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11。在此次

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

（二）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和勐董镇人民政府。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属地和行业管理职责，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系列指示精神，始终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负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

任。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履职尽责，切实把安全责任和措施

落实到每个方面，不断强化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协调能力和基础建

设，班子成员工作任务分工明确，任务具体量化。二是年初及时

与监管企业与乡辖各站所签订各类安全责任书，层层传导压力，

逐级压实责任。三是适时召开安全会议专题研究安全生产工作。

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全面统筹谋划，强化责任落实，细化措施

1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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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厘清责任清单和问题清单。四是严格贯彻落实上级部门有

关安全工作决策部署，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报告交办

和销号三项制度的成果形成和综合运用工作，迅速启动并积极推

进年度“百日攻坚”、“岁末年初”等专项行动并取得明显成效。五

是按照重要时段、关键节点适时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和打

非治违工作，按时按质完成年初制定的阶段性安全检查和督导任

务。在此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陈朝军（死者）：云南庆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钻机工）。

该工人于 2023年 3月 29日到项目部报到，3月 30日正式上岗。

期间，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和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及机械操作规程，不服从管理，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

品12；未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对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

知识、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不熟悉不掌握，导致发生事故。

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13，

在此次事故中存在一定过错行为。鉴于陈朝军在事故中死亡，建

议对其免于责任追究。

2.王雄：云南庆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班组长兼安全员）。

12 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13 第五十八条 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

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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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汉族，初中文化，无党派人士，现年 35 岁。身为班组长兼

安全员，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未认真组织开展对新入场工

人的岗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及班前安全技术交底工作，且边坡

支护作业属于临时用电、高空作业风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其在事故发生时脱岗。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第二项的规定14，在此次事故中负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的规定15，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 2022 年全

年实际收入 20%的罚款。

3.唐良平：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员）。男，汉

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现年 65 岁。身为安全员，履行安全

管理职责不到位。未按职责规定对劳务单位新入场工人进行岗前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组织开展本单位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

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不到位，对机械操作人员实

施双人双岗制监督不认真，未及时发现和制止违规违章冒险作业

行为，且边坡支护作业属于临时用电、高空作业风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其在事故发生时脱岗；个人安全管理证书逾期未检。

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

14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15 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

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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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16，第二十七条的规定17，在此次事故中负管理责任。依据《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18，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

2022年全年实际收入 20%的罚款。

4.李加红：云南展旭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旁站监理）。男，汉

族，初中文化，无党派人士，现年 54 岁。身为旁站监理，履行

监理职责不到位。对施工总承包单位全员安全教育和培训缺失问

题疏于管理和检查；检查施工不认真，未严格按照企业制定的《安

全监理规划》规定和要求，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实施全过

程旁站，事故发生时不在岗。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五条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19，在此次事故中负监理管理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20，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

其处以 2022年全年实际收入 20%的罚款。

16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四）组

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17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

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18 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

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9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五）检查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20 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

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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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建：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男，汉

族，大专文化，无党派人士，现年 51 岁。身为项目部经理，履

行主要负责人安全职责不到位。未严格按照新修订《安全生产法》

规定要求，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责任制并制定相应机制加强对责

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未按规定组织制定本单位年度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建立并落实施工区域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认真督促和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并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21

及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22，在此次事故中负主要管

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23，建议由

县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 2022年全年实际收入 40%的罚款。

（二）事故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总承包单位）：未认真

组织开展建设项目区域危险辨识和评估工作，未组织对突发事故

21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

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

考核标准等内容。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22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

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3 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

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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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的实战演练，排查本单位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不彻底；未

按照规定开展对从业人员（陈朝军）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未严格执行从事高空作业人员（陈朝军）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

训并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方可上岗作业相关要求；

YQ100E型潜孔钻机(事故设备)无出厂合格证和使用说明及维

护、保养、检测记录；企业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及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三

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

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24。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25，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罚款。

24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

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

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

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

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第三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

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

管控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

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

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25 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

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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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处理建议

1.沧源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单位）。项目总

承包单位发生事故，作为发包单位在安全管理上有不可推卸的连

带责任，建议其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2.云南展旭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鉴于该企业对

下属监理人员管理不善，造成事故发生时间段旁站监督管理缺

位。建议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其进行警示约谈。

3.云南庆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分包单位）。鉴于该企

业对下属安全管理人员管理不善，造成事故发生时间段旁站监督

管理缺位。建议由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其进行警示约

谈。

4.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勐董镇人民政府。按照 2023 年度

安全生产考核等次及奖惩办法26，取消年度安全生产优秀或良好

考核等次评定，并建议以上两单位向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的书面

检查。

六、事故主要教训

此起事故暴露出有关部门和企业在监管和落实主体责任还

还有较大差距。表现在：一是政治站位不高。对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讲话学习理解不深不够不透。牢固树立以人

为本理念,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切实履行好“一企

26 凡辖区或主管行业发生一起生产经营性死亡事故和较大事故（含较大事故）以上的，不能

被评定为优秀或良好等次，发生事故隐瞒不报的，一律评为不合格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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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故、百厂受警示”，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政

治责任扛得不牢不实。二是汲取近期几起事故案例教训不深刻。

未按照全国全省全市安全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认真组织广

大员工学习关于内蒙古阿拉善露天煤矿“2.22”坍塌事故、永德县

“2.23”、耿马县“2.28”事故等案例警示学习教育。三是行业安全

监管工作和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仍存较大漏洞，安全监管责任和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落实到位，未认真按照有关要求开展员工安

全教育和培训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员工安全意识淡薄、违章指

挥、冒险作业等问题依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四是部分管理人员

个人安全管理证书逾期未检，属无证上岗。安全管理工作中凭老

办法老经验办事，知识不更新，观念不解放，不具备满足岗位需

要的业务能力。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沧源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单位）：要

全面落实建设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一是督促施工企业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督促施工单位健全和完善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加快构建风险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强化企业安全风险排查管控，

推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全员全岗位全覆盖，落实关键岗位、高风

险工种作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二是组织监理方、施工方、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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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对项目区域内的所有机

械设备安全状态、人员安全行为、高风险分部分项重点作业区域

的防护措施等进行全面的排查梳理，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认真

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整改，严格落实隐患整改闭环销号管理机制。

（二）云南展旭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云南交联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总承包单位）。一是要认真汲取事故教

训，在建设单位的指导下，全方位的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

检查内容涉及施工区域临时用电敷设、场内所有机械设备安全性

检测、操作人员的岗前资质审核、现场监管力量配备、个体劳动

防护用品发放与正确穿戴、高风险作业环境防护措施等。如实记

录排查治理情况，并通过职工会议或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

员通报，保证从业人员了解作业环境存在的风险和隐患，掌握事

故应急处理措施。二是建立安全风险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

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把安全生产责任

制、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措施落到实处，彻底消除事故隐患。三

是要对项目施工区域内所有员工开展一次安全教育培训，深入抓

好员工安全法律法规学习教育、安全知识学习教育、安全技能掌

握、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四是进行一次全员覆盖的安全知识考

核，未通过考核合格的从业人员一律不得上岗作业。五是进一步

扛牢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强化对生产一线作业人员的统一领导和

管理，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巡查巡视和旁站监管力度，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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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违规违章惩处机制。

（三）勐董镇人民政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坚决做到以“两

个维护”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有机融合和

双推进工作，深化源头治理，完善责任链条，切实从根本上消除

事故隐患。一是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紧

迫性和长期性，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细

化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

制，切实解决思想认识不足、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生产安全

措施不力的问题，向高标准看齐，向零事故、零伤亡努力，做到

真抓真管、实抓实管、敢抓敢管、严抓严管。二是要深刻汲取

“3.30”机械伤害事故惨痛教训，认真查找本辖区、本行业落实防

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责任存在的差距，坚决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的政治责任落实落细，针对该起事故暴露出自身存在的问

题，举一反三，抽丝剥茧，坚决防范类似事故发生。三是要严格

按照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实施

办法和“三必管”要求，结合当前汛期来临之际，对辖区内、主管

行业内各类在建工程项目开展一次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列出问题清单和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和时限要求，确保问题

隐患及时发现并整改落实。四是要严格执行事故报告制度，遇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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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事故，第一时间向行业主管部门和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报告，并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整合社会救援资源全力救治伤者，

严控事态扩大和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把事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

低，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请沧源县晟乾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单位）和云南展

旭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负责督促云南交联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施工总承包单位），在县人民政府对事故报告作出批复

后尽快落实以上各项整改措施，并上报至沧源县安全生产委员会

办公室备案。

八、附件

1.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房（永和口岸）

建设项目“3.3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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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职

沧源自治县教育及卫生系统保障性租赁住
房（永和口岸）建设项目“3.30”一般

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名单

务 姓名 单 位 职 务 备注

组 长 张仕伟 县人民政府 县委常委、副县长

副组长 李张空 县应急管理局 县安委办主任、局长

成

员

张国栋 县应急管理局 副局长

陈光春 县纪委监委

县纪委县监委派驻县

自然资源局局纪检监

察组组长

邓国桥 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教导员

彭卫星 县总工会 常务副主席

赵文军
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干部

刀红兵 县人社局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干部

熊世华 县应急管理局 法规股股长

赵永军 县应急管理局 减灾股股长

钟明军 勐董镇人民政府 勐董镇二级主任科员


